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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

要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一百多年

来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发展民主、实

行民主的实践经验，不断深化对民主政

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了全过程人民

民主这一具有原创性、标志性意义的重

大理念。民主与法治关系密切。党的

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

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目标。立法是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

志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

要政治活动，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途

径，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工作。立法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与

习近平总书记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

念紧密融合、有机结合，充分彰显了以

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蕴含丰富的政

治意义、制度内涵和实践价值。

深刻领会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政治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论述，始于人大工作、立法工

作，始于基层立法联系点。2019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虹桥街道基

层立法联系点时，首次提出“人民民主

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之后，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等重要场

合深刻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科学内

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清晰阐明了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民主观，集中反

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

性和特点优势，为新时代新征程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过程人民民

主这一原创性理念，并不是偶然的。这

与立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的特殊地位有密切关系。立法

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

工作，对于平衡、调整、规范各种利益关

系至关重要。因此，立法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不仅是良法善治的前提和基

础，而且对于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

治国理政各领域具有典型示范作用。

在我国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

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政体的国家，必须始终坚持立法为了

人民、依靠人民，关注和回应解决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

到立法工作全过程，使法律制度充分体

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

创造活力。

深刻认识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制度内涵

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民主与法治

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民主是法治的前

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重要保障。法

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民主创造

一个可操作的、稳定的运行和发展空

间，为民主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民主

为法治提供正当性，注入丰富内涵、社

会共识和民意基础，使法治始终为保障

人权、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因

此，一方面要发挥民主独特优势，通过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执

法、司法、守法中实现全覆盖和全贯通，

夯实社会主义法治的人民性和认受度；

另一方面要发挥法治独特优势，通过科

学的制度设计、完善的权力监督、完备

的权利保障，不断增强民主制度的系统

性、规范性、有效性，持续推进民主实践

机制更健全、保障更有力、运行更顺畅，

进一步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水平。

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项

重要功能和价值，就是健全全过程人民

民主制度体系，依法保障全体人民和社

会成员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

立法是将党的主张和

人民意志通过法定程序转

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政治

活动，是实现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的重要途径，是在法治

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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